寿光市圣城小学
关于教职工考勤管理的规定
    本考勤管理规定是参照市区几所市直学校的考勤制度，在广泛征求全体教职工意见的基础上，经校务会全体成员研究通过，本着“对事不对人、公平公正”的原则拟定，体现刚性管理与人性关怀相结合。

一、请假流程及要求

1.请假流程：请假教师本人在办公室填写请假条→相关负责人（级部主任、副校长、校长）签字→请假条交教师发展中心→级部留存根存档。无论什么情况都必须写请假条，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当面请假的，可由他人代写请假条，但必须有相关负责人签字，若假条没有负责人签字，则假条不生效。

2.请假审批权限：请假半天之内由级部主任签字批准；请假半天以上至两天由分管副校长签字批准；请假两天及以上由校长签字批准。

3.请假一周之内各级部自行调整上课和班主任工作，一周或以上由课程发展中心统一协调安排。

4.学校体现人文关怀，充分尊重教师，不进行签到、签退，不使用指纹机等相关设备，但是为了公平公正对待所有教师，要求：上午下午预铃前未进入校门者，到门卫处登记姓名并说明原因；工作期间外出者，也在门卫处登记姓名并说明外出原因。

二、考勤办法

1.办公时间内，不允许迟到、早退、旷工、误课、乱串办公室和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迟到者到岗后应立即向分管校长和办公室说明，上课铃响后10分钟之内未说明的视为旷工。未请假提前离校不足一节者，记早退，超过一节记旷工；上课后五分钟未到教室、早下课、私自调课、托他人代课或无特殊原因不上课者，均按误课处理。旷工一天扣3分，早退一节扣0.3分，误课一节扣0.5分。
2.考勤抽查无故不在岗，要在抽查后20分钟内向抽查人员书面写出说明，否则以旷工论。

3.按时参加学校、级部、处室组织的各种会议，无故不参加者视为矿工。会议请假要向会议召集人或者分管副校长请假，会议请假相当于请假半天，扣0.5分。

4.按规定连续请假按实际天数计算，不连续请假按工作日天数计算。请假每半天扣0.5分，扣完10分止。请病假，须有医疗单位出具的《病假证明单》，一学期事假累计达到15天、病假满一个月的按照寿光市教育局下发的《关于规范教育系统工作人员病假病休的通知》执行（具体通知见附件），满两个月的扣发绩效工资。师德考核、年度考核依据教育局对考勤管理的相关规定执行。
5.其他活动考勤规定

①关于到岗离岗时间的规定为：每天全体教师到校时间为不晚于上课前10分钟（一般为上午7：50），下午放学后5分钟方可离校。

② 迟到：上午和下午预备铃响后到校、上课铃响后到课堂、各种集会点名后到会皆为迟到，迟到者每次扣0.1分。

③早退：上班时间内不说明事由离校、上课时间离开课堂或做与教学无关的事、上课过程中无故提前下课、护送学生以及参加各种会议不说明事由，中途退场均视为早退，早退者每次扣0.3分。

④旷工：不请假无故不上课或出现空堂，未经学校批准随意安排他人代为上课，经查实每节课扣0.5分。

⑤教师的出勤情况每两周由教师发展中心汇总后全校通报。

6. 婚假、产假、丧假、流产假的天数按照上级相关规定执行，婚假、产假、丧假的时间中均包含节假日，不再另行扣除。

7.因公出差，写出公派单，不记入考勤量化。

8.一学期内，事假不超过3天，病假不超过5天，不扣分、不扣钱。

三、考勤结果使用
考勤结果分别在师德考核、年度考核、团队评价和绩效工资中使用。

1.超出规定的请假天数，事假一天扣30元，病假一天扣20元，旷工一天扣100元，学期末，教师发展中心汇总，根据请假天数（加班抵消以后），从绩效工资中扣除。

2.学期末考勤结果的分数分别在师德考核和年度考核中使用。

3.周末、节假日加班可抵消请假（各相关科室出具证明，分管校长签字存档，教师发展中心一月一汇总）。

4.考勤所扣钱数用于学期末全员管理奖励。

5.本请假制度自2017年11月9日起执行。

寿光市圣城小学
2017年10月9日
附：

关于规范教育系统工作人员病假病休的通知

根据中共寿光市委办公室、寿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在全市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开展在编不在岗“吃空饷”人员集中清理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精神，为理顺教育系统内各种不在岗人员情况，彻底解决在编不在岗“吃空饷”现象，特作要求如下：

各单位对照前段时间上报的不在岗人员情况统计表，逐人统计核实，能办理病休的上缴病休材料到人社局审核，审核符合办理病休条件的给予办理病休手续，执行病休工资，不符合的劝其上班。具体做法：

1、事假、病假教育局审核备案制度

对于事假满15天，病假满一个月的，各单位到教育局组织人事科进行审核备案。事假审核备案上交材料：教师本人事假假条复印件、市直学校或教办审批复印件；病假审核备案上交材料：病假假条复印件、住院（门诊）病历、用药明细及药费单据等材料的复印件（在院治疗的可以补送医院材料），市直学校或教办审批复印件。

2、及时申请病休制度

病假满两个月的及时申请办理病休。病休上报所需材料：个人写病休申请书，市直学校或教办在申请书上加盖公章，主要负责人签意见;近几年内住院病历、用药明细及药费单据等材料原件和复印件。2013年暑假开学前未上课的教师申请病休时间为2013年8月31日，2013年暑假开学后上过课的教师申请病休时间以实际时间为准。

3、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根据人社局要求，原则上一人只能申请一次病休。为了年度考核和正常增加薪级工资，个别单位或个人在半年内既申请办理了病休又申请了停止病休回复正常工资，这种情况今后要坚决制止。 

寿光市教育局组织人事科

